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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總量管制政策推動介紹

蔡孟裕 *、鄭嵐 **

摘　　　要

為改善空氣品質，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2015年6月30日訂定「高屏地區空氣污染

物總量管制計畫」，優先指定高屏地區為總量管制區，並由高雄市環保局執行固定污

染源排放量認可、指定削減及削減量差額認可等相關作業。其次，依總量管制計畫規

定，第一期程規劃於2018年6月30日指定削減排放量 5%，期許未來透過業者降載、加

裝防制設備、提升防制設備效率及使用低污染燃料等方式，以加強固定污染源污染防

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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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高雄市是一個重工業城市，過去為台灣基礎工業貢獻良多，但隨著社會進步及經

濟繁榮，高雄市人口、車輛及工廠等環境負荷亦大幅增加，且在地理位置不佳及氣候

等條件影響下，空氣品質維護不易。表1為高雄市擁有操作許可證之工廠數量，顯示

近年來許可列管工廠數及製程數呈現逐年減少趨勢，設備元件數量及裝設 CEMS 之管

道則見增加。表2為固定污染源排放量申報資料，由結果顯示，近年高雄市達排放量

申報規模之固定污染源逐年提升，惟隨著污染防制工作的努力，排放量反見逐年下降

之趨勢。2014年高雄市被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環保署)劃定為臭氧及懸浮微粒

三級污染防制區，並特別訂定「高屏地區空氣污染物總量管制計畫」，以降低達一定

規模之固定污染源排放量。

表 1高雄市許可列管工廠數

項目 單位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許可列管工廠數 家 1,231 1,190 1,151 1,059 1,002
許可列管製程數 條 2,426 2,336 2,247 2,020 1,806

Flare 數量 座 58 56 56 55 52
設備元件數量 個 1,097,426 1,562,435 1,657,710 2,082,737 1,997,645

CEMS 管道數量 支 117 119 119 119 123

表 2高雄市列管工廠之申報排放量

單位：噸

年度 申報廠數 TSP SOx NOx VOCs
2006 398 12,485 45,072 54,643 12,266
2007 411 11,890 45,379 53,787 15,078
2008 425 10,620 43,378 50,973 12,866
2009 429 10,531 38,165 47,094 10,422
2010 411 10,533 38,139 45,781 8,795
2011 416 10,213 36,187 43,198 8,030
2012 425 9,825 34,939 42,044 9,054
2013 432 9,371 29,477 38,918 12,403
2014 432 8,930 26,198 36,786 11,534

資料來源：環保署固定污染源排放量申報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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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空氣污染防制政策變遷沿革

台灣空氣污染防制政策的變遷過程可分為5個階段，即生煤管制階段、排放標準

管制階段、污染源掌握階段(設置及操作許可證)、基於價格之經濟誘因制度(空氣污

染防制費)與基於數量之經濟誘因制度(總量管制)等5個階段(蕭代基, 1999；環保署, 

2016)，茲就各階段簡述如下：

(一) 生煤管制階段

各地方政府管制生煤的時間始於1950到1960年代間，燃燒生煤的問題一直到1970

年代才逐漸銷聲匿跡。1955年台北市率先訂定「台北市生煤使用管制辦法」，1959

年高雄市、基隆市則分別訂定「高雄市生煤使用管理辦法」、「基隆市煙煤管制辦

法」，新竹縣亦於1966年訂定「新竹縣生煤使用管制辦法及實施細則」。

(二) 排放標準管制階段

自1975年制訂空氣污染防制法(以下簡稱空污法)到1992年開徵空污費之前，乃是

以「排放標準」為主要管制工具。在這近20年的期間內，主管空氣污染事務的機關歷

經多次變遷，例如1975年制訂空污法時的主管機關為衛生署環境衛生處，1982年改為

新成立的衛生署環境保護局，1987年則改由新成立的環境保護署接掌。

1975年5月23日空污法公布施行，主管單位為衛生署環境衛生處，當時係採類似

於排放標準的「防制區內最高容許量」為主要管制方式；1976年10月20日又制定空污

法施行細則，經由有關機關會商後，於1978年7月核定「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經

省市政府公告於1979年3月1日起實施，標準計9項、15種，管制範圍由原先1973年公

布的二氧化硫、懸浮微粒、黑煙等，擴及氮氧化物、有機溶劑及惡臭物質等。

1982年5月7日第一次修訂空污法，主管單位改為衛生署環境保護局，並將管制方

式由「防制區內最高容許量」改為「排放標準」。其後直至1987年8月22日環保署成

立，空氣污染防制事務的主管機關始變更為環境保護署。

(三) 污染源掌握階段：設置及操作許可證管制

於1 9 8 7年研擬之空污法修正草案中，引進美國採用多年的許可制度 ( P e r m i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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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要求公私場所於設置及操作前誠實申報污染狀況，經過審核通過發證後方

能設置及操作，以掌握污染源及防制設備操作狀況，而在1992年修正公布之空污法，

則正式將其納入空氣品質管理策略。依據法規規定，凡公私場所經指定公告之污染

源，於新設或變更前應取得主管機關核發之設置許可證，方得進行設置，於實際操作

前，則須提出符合排放標準相關證明文件，並經主管機關審查通過及核發操作許可

證，始得操作。至於指定公告之已設立污染源，則須於2年內提出符合法令規定之證

明文件，向主管機關提出操作許可申請。至此正式進入許可制度管理階段。

截至2012年1月3日止，全國累計完成60,057張操作許可證之核發作業，其中隸屬

高雄市者計1,878張。對於新設污染源之管制已具有相當成效，而透過操作許可證之管

理，配合定期紀錄申報作業，則可隨時掌握污染源污染排放現況。此外，利用電腦資

訊作業管理方式，透過即時之資料查詢及列印，亦可提供環保稽查人員進行現場查核

時之參考。

污染源取得許可證後，應依照許可內容進行操作，環保單位另針對已核發操作許

可證之污染源逐年進行許可查核作業，確保污染源不會違反許可核定內容。環保單位

每年亦進行污染源查核，查核內容包括污染源日常之操作與維護、記錄是否屬實，是

否依所核定之許可內容進行操作。

業者為符合法令規範，無不盡心盡力維護相關設備之正常操作，藉由許可查核之

管制工作，促使公私場所由過去被動虛應環保單位稽查取締，提升為加強對污染源操

作上的自我管理與持續改善之作法，同時也為總量管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四) 基於價格之經濟誘因制度階段(空氣污染防制費)

自1974年經濟合作發展組織提出「污染者付費」原則以後，「行政管制」與「經

濟誘因」並存之雙軌制度，遂成為各國污染管制立法新趨勢，且實施成效不錯。各國

採行之經濟誘因制度，包括收費制度、補貼、排放權交易及防污保證金制度。

環保署於1992年2月修正公布之空污法第10條規定，各級主管機關應依污染源排

放空氣污染物之種類及排放量徵收空污費；而在辦理多次公聽會與各界研商溝通後，

於1995年3月發布收費辦法，同年7月即依燃料使用量及含硫量開徵固定污染源硫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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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空污費。

自1995年7月起依排放硫氧化物之燃料使用量及含硫量開徵空污費後，截至1998

年6月底為止，徵收總金額為86.9億元，其中燃料煤部分為65.4億元，燃料油部分為

35.1億元。藉由徵收空污費手段，空氣中二氧化硫年平均濃度由1994年之9ppb降至

1998年之5ppb，顯示空污費徵收制度及乾淨燃料政策之實施，確實對於國內空氣品質

之改善，有顯著的貢獻與成效。

依據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文，1998年5月修訂發布之收費辦法，係改依實際排放量

徵收，此乃為進一步落實「污染者付費」之公平原則。而自1998年7月起依實際排放

量向固定污染源開徵硫氧化物及氮氧化物之空污費，以擴大其經濟誘因效益，並促使

固定污染源主動採取最合適、最有效之污染排放控制措施，以減少空氣污染排放量；

另為改善臭氧污染問題，2007年1月起亦另開徵揮發性有機物空污費。

(五) 基於數量之經濟誘因制度階段(總量管制)

1999年空污法增訂總量管制，究其緣由包括：(1)1994年底制訂環境影響評估法

以來，許多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的審查結論大都言明應進行包括空氣污染物的總量管

制，如離島式基礎工業區石化工業綜合區第二期開發計畫、台南縣七股工業區開發計

畫、台中發電廠第九、第十號機發電計畫、苗栗縣通宵南區海埔地造地開發計畫、濱

南工業區開發計畫、通宵發電廠複循環第六號機發電計畫、濱南工業區開發計畫、通

宵發電廠複循環第六號機發電計畫、海渡火力發電廠開發計畫等，因而促使環保署於

空污法中訂定總量管制度。(2)自1995年開徵空污費後，面臨各界要求加速改善空氣品

質的強大民意壓力，因此，環保署嘗試運用過去未能施行之總量管制政策工具。

有鑑於此，環保署參酌先進國家空氣品質管理做法，於1999年1月20日修訂空

污法，大幅引進新的管理概念，並增訂原55條條文之空污法至78條。增訂當時主要

係引進防制區及總量管制區等區域空氣品質管理概念，將美國聯邦環保署清浄空氣

法(Clean Air Act, CAA)之州執行計畫(State Implementation Plan, SIP)、防制區管理

(Attainment Area & Non-attainment Area)、新設污染源審核制度(New Source Review, 

NSR)及減量額度抵換制度(Emission Reduction Credits Offset, ERCs offset)等納入空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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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中，以做為國內推動空氣品質管理制度之法源基礎(余志達, 2013)。

近年來環保署積極與經濟部、相關業者及地方環保局研商及討論，並參酌美國推

動經驗，在現行空污法框架下，規劃總量管制制度運作架構，其中「既存固定污染源

污染物排放量認可準則」及「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削減量差額認可保留抵換及交易

辦法」等兩項法規分別於2011年6月24日及7月6日發布，並於2015年6月30日訂定「高

屏地區空氣污染物總量管制計畫」，優先指定高屏地區為總量管制區。

三、總量管制計畫執行內容與現況說明

(一) 總量管制精神

總量管制精神係採「污染泡」(bubble)概念，亦即針對污染物排放量進行管制；

換言之維持同一區域內的排放量不變，並透過抵換或交易制度，讓區域內之污染物排

放量不再增加。

為抑制高屏地區固定污染源排放增量，既存固定污染源除不增量外，尚須指定削

減排放量，新設或變更之固定污染源污染物則須採用最佳可行控制技術，以取得足供

抵換污染物增量之排放量。為順利推動總量管制，在污染管制上，首要著重於基準排

放量之建立、排放量交易制度及排放量抵換制度等。

(二) 總量管制列管對象

總量管制的工具最早運用於美國空氣污染管制，惟實行成效不彰，歸結其主因

係政府的管制太多，每個個案廠商皆須提出證明排放口間的排放量移轉符合總量之限

制，以供環保機關之審核，時間長達4至29個月之間，造成管制成本太高。因高雄市

部分工廠排放規模甚小，若納入全數總量管制，將增加管制策略之執行成本。有鑑於

此，高屏地區空氣污染物總量管制計畫爰針對排放量較高之固定污染源進行管制，管

制對象主要為公私場所具有任一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記載之空氣污染物年許可排放

量達一定規模(粒狀污染物≧10公噸、硫氧化物≧10公噸、氮氧化物≧5公噸或揮發性

有機物≧5公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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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基準年確認(排放量認可)

依據「既存固定污染源污染物排放量認可準則」，公私場所之基準年確認及排放

量申請，可取申請日前7年內完整操作年度之最大年排放量，以計算個別污染物排放

量。高雄市環保局審核公私場所之申請資料後，將核發污染物排放量認可文件，以做

為未來指定削減及削減量差額認可之基線。

(四) 強制減量(指定削減 5%)

為降低高雄市污染物排放量，除要求公私場所須進行排放量強制減量，以達成高

屏總量管制計畫第一期程強制減量之 5% 目標，另須於公告實施日起3年(2018年6月

29日)內，達成實際排放量符合目標年排放量以下，詳如圖1所示。

此外，業者須依核定方式及結果申報排放量，並於第一期程結束前填報最後完整

四季之實際排放量，環保局方可據以驗證是否符合所定之目標年排放量，以降低污染

物排放量。

第一期程指定削減可透過降載、採用低污染製程、低污染性原(物)料或燃料、增

設防制設施或提升防制效率或拆除或停止污染源設備等方式進行排放量削減。若指定

削減之空氣污染物無法削減時，公私場所得以具有相同空氣品質維護效益之不同空氣

污染物種類削減，應檢具替代方案、空氣品質模式模擬結果、國外空氣污染物抵換相

關文獻或相關科學評估證據，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以不同空氣污染物之削減量替代。

如未依規定進行削減時，環保主管機關可依據空污法第51條對公私場所進行裁處(10

萬到100萬元)，最重可勒令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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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排放量示意圖

(五) 排放交易制度

排放交易(Emissions Trading)係指公私場所將空氣污染物削減量差額進行買賣、

轉讓或交換之作為，屬一市場導向的管制政策；亦即在排放量限制下，藉由交易的

選擇及彈性，達到污染防制成本最小化之目的。排放交易的理論基礎源自於寇斯定

理(Coase theorem)，其基本精神在於當市場無交易成本的情況下，只要明確定義財產

權，透過市場的交易或協商，可使外部性問題得到解決(劉志陞, 2007)。

在現行法規制度方面，交易機制主要有二：一為需求方與供給方透過契約交易，

買賣雙方採個別交易方式，依契約或其他具法律效力協議之證明文件進行削減量差額

證明轉移之交易；二係由主管機關拍賣釋出，主管機關每6個月或保留削減量差額達

50公噸以上時，將舉辦公開拍賣，待買賣方交易進行後，買賣雙方應保留抵換交易辦

法，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重新核發削減量差額證明，並註銷賣方之削減量差額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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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抵換制度

抵換係指以固定污染源經認可之空氣污染物削減量差額，抵扣空氣污染物排放增

量之行為，惟固定污染源取得的非自廠之削減量差額並非全額抵換，需透過抵換比例

換算可抵換之排放量。依現行法令規定，同一法人保留削減量差額與其增量之抵換比

例為1比1，不同法人間削減量差額與增量之抵換比例為1.2：1，主管機關可藉此運用

調整抵換係數回收市場排放量。另，研究亦指出，抵換比例增加將降低市場交易，反

可鼓勵廠商自行減量，並降低新設污染源之意願(劉志陞, 2007)；換言之，抵換比例降

低，有利於促進市場排放量流通。

另總量管制實施後，新設或變更之固定污染源達一定規模時，亦須取得供抵換

污染物增量之排放量取得來源，其來源包括：取得或購買差額、改善交通工具使用方

式、收購舊車或其他方式(如自移動污染源及洗掃街道減少之排放量)。

(七) 管制對象排放量變化趨勢與分布特性探討

彙整各列管對象歷年排放量並彙整相關統計結果如圖2。另以2008年為基準年，

比較各污染物歷年之變化趨勢如圖3。由圖可知，SOx 減少幅度最大達到  39.0%、

NOx 及 TSP 減少幅度分別為 17.1% 及 13.2%，VOCs 則略增為 0.8%，此乃唯一增加

的物種。

圖 2管制對象歷年排放量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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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管制對象歷年排放量變化百分比

1. 最大排放量之年度統計

為彙整各列管對象最大排放量之年度，係採合計 TSP、SOx、NOx、VOCs 等四

項排放量而得出，其結果如圖4所示。整體而言，各列管對象於2010年之總排放量佔

比最高，達 22%，其次依序為2014年 19%、2008年 17%。另由圖2可知，VOCs 之最

大排放年落在2010年及2011年，此或因環保署曾於2010年修正 VOCs 之計算方式所

致，且各列管工廠之考量點並非單以總排放量多寡為優先，仍以列管工廠實際面之考

量為準。

圖 4管制對象最大年排放量變化百分比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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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最新申報情形彙整

高雄市轄內符合總量管制列管對象共458家，截至2016年底，已有428家完成排

放量認可，另列管對象中有30家僅領有設置許可證，在未取得操作許可證之前，依

法列入第二期程管制，故該30家未來取得操作許可證之後第一期程之減量責任(削減 

5%)，仍應於第二期程合併減量。

四、結論

高屏地區空氣污染物總量管制計畫已推動至第一期程，現階段積極針對轄內既存

污染源進行排放量認可作業，規劃於2018年6月29日達成指定削減排放量 5%，惟目前

尚無削減量差額，未來新設污染源或污染源增量可透過認購二行程機車汰換、洗掃街

道等方式，做為抵換轄區內固定污染源增量來源，以降低高雄市污染源之排放。

高屏地區向為石化、鋼鐵及電力能源重鎮，包括仁武、大社、林園等石化專區、

鋼鐵廠以及發電廠皆設廠於此。由於重工業密集，加上地形以及氣候等不利條件影

響，造成高屏地區空氣污染甚巨，環境負荷沈重。空氣污染物總量管制計畫即為逐步

改善高屏地區空氣品質而來，是一項兼顧經濟誘因與污染減量的嶄新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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